
关于开展 2026 届毕业生岗位实习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切实做好我校 2026 届毕业生岗位实习，根据《职业

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职成〔2021〕4 号）》（以下简称

规定）《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

理工作的通知（2022 年 1 月 28 日发布）》《广东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实习管理办法（2024 年修订）》和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文件的要求，就 2026 届毕业生岗位实习管理、实习考

核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对象及时间安排

对象：2026 届毕业生。

实习时间：2025-2026 学年第一学期第 1 周至第 20 周、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第 1 周至第 16 周；如工作需要，寒

假期间也可以连续安排岗位实习。

二、工作内容

（一）实习准备阶段（2025 年 9 月-2025 年 11 月）

1.制定实施方案。根据《规定》《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实习管理办法（2024 年修订）》《职业学校专业（类）

顶岗实习标准》，二级学院制定本单位的毕业生岗位实习工

作方案、专业岗位实习计划，落实实习单位、实习生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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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实习指导教师（一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原则上不超过 20

人）并组织召开实习指导教师培训会议等。

如专业在 2025 年实习备案中，存在突破《规定》第十

二条、第十七条情形，应制订专项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相

应二级学院的实习工作方案中充分体现。

2.召开实习动员大会。各二级学院须于 12 月 31 日前

召开 2026 届毕业生岗位实习动员大会，动员大会要拍照留

存，并及时发布新闻。组织师生集中学习《规定》《广东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管理办法（2024 年修订）》等文件

内容。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实习计划等，明确学生

岗位实习的具体安排、内容、任务、过程资料提交以及各环

节的时间节点和进展要求，发放实习材料等，并组织学生签

署《实习安全教育责任书》。

3.完成实习系统设置。10 月 24 日前教务部将管理人员

和学生基础信息导入实习管理系统，12 月 1 日前各专业须在

实习管理系统完成专业实习计划发布、分配实习指导老师和

学生等工作。

（二）实习实施阶段（2025 年 9 月-2026 年 6 月）

1.学生实习要求。实习指导教师需指导学生登录实习

管理系统完成岗位实习申请，按要求规范填写实习单位信

息，上传实习三方协议；按岗位实习要求每个工作日进行定

位签到，每周撰写周报记录本周的实习工作内容和心得体会

（不少于 100 字）等。

2.指导教师指导要求。二级学院需督促实习指导教师按



要求登录实习管理系统，认真审核学生提交的实习申请、实

习单位信息（审核学生填写的实习单位名称是否与工商系统

登记信息一致）及实习三方协议；对实习岗位是否对口、实

习单位或岗位变更等情况，要严格把关。岗位实习期间应每

周不少于两次登录实习系统，及时了解学生考勤签到情况，

审阅学生实习周报，回复学生提问，及时跟踪指导。

3.全过程跟踪管理。岗位实习期间，二级学院须成立实

习工作小组，建立实习学生工作台账，定期开展实习督查，

做好巡查记录并整理归档；专业、指导教师还需通过微信、

QQ、电话、实地考察等方式定期、不定期对实习学生的实习

情况进行跟踪管理，精准掌握学生实习去向及开展实习活动

内容。如遇紧急情况按岗位实习突发事件处置。

具体要求如下：实习指导教师要在学生提交实习周记 48

小时内完成批阅；如学生连续 3 天没有打卡或超过 1 周没有

提交实习周记的，需要电话或微信与学生取得联系，确认学

生的动态，并做好记录。

对于由教学单位统一组织的岗位实习，要求实施“日报

告”“零报告”制度。

4.以教育部发布的实习协议示范文本为基础签订三方

协议，协议示范文本不得删减。协议中“附则第 6 条规定：

本协议条款中涉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2021 年修

订）》中规定的原则上“不得”的，如实习因特殊要求存在

不履行的可能，甲、乙、丙三方需事先协商一致、签订同意

书，由二级学院汇总后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报教务部，



再统一报省教育厅备案同意。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下，

方可实施，不视为违约。

（1）实习协议应加盖实习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若单位不同意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只盖部门公章（如

人事部门章），协议不生效，经指导老师与实习单位沟通仍

无法盖章，学生应暂停实习。

（2）三方协议盖印后，由学生拍照上传至实习管理系

统——实习文件。

5.定期开展自查自纠。二级学院、专业需定期对学生岗

位实习管理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加强实习全过程管理，及时

排查和消除漏洞，整改存在问题。

（三）实习总结阶段（实习结束前两周）

1.学生提交实习总结。学生在实习管理系统上撰写实习

报告，邀请企业教导教师进行实习考核评价和填写实习考核

鉴定表。校内指导教师批阅学生实习报告，审查学生实习三

方协议、实习考核鉴定表上传情况等。

2.指导教师完成考核评价。校内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岗位

实习的周志成绩和实习报告成绩，结合学生上传系统的经企

业指导教师签字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实习考核鉴定意见，在实

习管理系统上完成学生岗位实习考核评价，评定学生岗位实

习综合成绩。学生岗位实习综合成绩一般由周志成绩（50%）

和实习报告成绩（50%）综合得出。

3.课程成绩录入。各专业须在学校教务系统完成实习课

程的成绩录入工作，根据毕业生工作安排通知执行。



4.实习评教。实习指导教师需指导学生登录实习管理系

统完成实习评教。

5.实习档案材料立卷存档。2026 年 5 月 29 日前完成学

生毕业岗位实习各类材料的立卷归档工作，由二级学院存档

备案，从各专业选取一份完整的实习档案提交教务部保管。

三、特殊学生群体的实习管理

1.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

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 号），退伍军人学生的入

伍经历可作为岗位实习的经历。该部分学生可申请免修岗位

实习，申请免修的同学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教务系统

—学分互认模块办理实习免修，并上传退伍证等相关佐证材

料。

2.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提供的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

方可免修岗位实习，并在规定时间内评定成绩，课程按百分

制登分的，成绩为 85 分。并将学生的申请材料作为成绩依

据存档。

3.2026 年春季应征入伍学生。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春季批准入伍的毕业班学生，入伍后岗位实习在部队完成，

经兵役机关鉴定合格后，提供相关证明可作为岗位实习考核

成绩。该部分学生的岗位实习分两段执行，入伍前的岗位实

习须按要求完成，入伍后的岗位实习在部队完成。学生需凭

《大学生预定兵通知书》等作为佐证在教务系统—学分互认

模块办理实习免修，由实习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后，方可免修

岗位实习。如学生已入伍可委托其他学生或老师帮忙办理。



4.现代学徒制、订单班学生应在合作企业完成岗位实

习。由相关教学单位录入成绩后提交学生与企业签订的协议

或劳动合同，以及其他实习过程材料。

四、岗位实习突发事件处置

二级学院成立由党政负责人担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

校内指导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等为成员的学生岗位实习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小组，负责处置学生岗位实习的突发事件。

具体处置程序如下：

1.突发事件发生后由学生立即报警，及时联系指导教

师、家长和企业指导教师，并根据需要通知急救、医疗、消

防等救急部门。指导教师立即向学校和企业报告。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小组成员要尽快赶赴事故现场。

2.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小组做好学生的慰问工作，并及时

与学生家属取得联系，做好对家属的安抚解释工作。协助学

生家长及时与保险公司联系，做好保险赔付工作。

3.指导教师向学生及企业了解生产安全事故的经过，配

合有关部门做好调查事故、处理等工作。

4.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小组负责事故、事件的善后处置工

作，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学校。事故、事件报告应包括：事故

事件发生事时间、地点、事故事件性质、发生原因分析、现

场处置措施或方法、事故事件责任、纠正预防措施等。

五、岗位实习其他工作要求

1.要求实习考核结果以百分制录入教务系统。

2.要求各二级学院对实习单位抽查、督查，协助学生领



取实习报酬，抽查比例不低于 20%，保留高清照片、音视频

等材料。

联系人：教务部 许焕坚

附件：1. 制度文件

2. 操作指南

3.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25年职业学校学生

岗位实习备案结果的通知

4. 2025 年予以备案的职业学校岗位实习安排

教务部

2025 年 9 月 26 日


